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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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实施退耕还林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大工程，是惠民济民，加快退耕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，我县自2002年启动工程以来，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，对加快我县林草产业发展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推进我县生态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二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资金来源：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综〔2022〕45号），下达我县森林抚育（森林资源培育）资金34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名称：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单位：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
（四）项目法人代表：段双宝
（五）单位地址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
（六）项目建设规模及地点：对2002年度、2003年度、2005年内实施的1.7万亩退耕地还林保存合格地块进行补助，项目涉及全县9个乡镇，53个行政村（社区），5855户退耕户。
（七）项目建设期限：2022年5月—11月
三、建设内容
对全县1.7万亩退耕地还林保存合格地块进行补助，补助标准为20元/亩。
四、建设投资
项目总投资34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2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4万元，补助资金具体详见投资计划表：
	投资计划表

	
	
	
	
	单位：亩，元/亩，元，个，户

	乡 镇
	退耕
年度
	退耕
面积
	补助
标准
	补助金额
	涉及行
政村个数
	退耕户数

	遮岛镇
	2002
	1933.4
	20
	38668
	6（2个村4
个社区）
	326

	
	2005
	54
	20
	1080
	
	

	小 计
	
	1987.4
	20
	39748
	
	

	芒动镇
	2002
	40
	20
	800
	7
	553

	
	2003
	1908
	20
	38160
	
	

	
	2005
	586.7
	20
	11734
	
	

	小 计
	
	2534.7
	20
	50694
	
	

	勐养镇
	2002
	533.9
	20
	10678
	6
	451

	
	2003
	1199.5
	20
	23990
	
	

	
	2005
	132
	20
	2640
	
	

	小 计
	
	1865.4
	20
	37308
	
	

	河西乡
	2003
	2532.48
	20
	50649.6
	6
	771

	
	2005
	577
	20
	11540
	
	

	小 计
	
	3109.48
	20
	62189.6
	
	

	九保乡
	2002
	371
	20
	7420
	6
	330

	
	2003
	664
	20
	13280
	
	

	
	2005
	316
	20
	6320
	
	

	小 计
	
	1351
	20
	27020
	
	

	曩宋乡
	2003
	1719.5
	20
	34390
	6
	885

	
	2005
	322.5
	20
	6450
	
	

	小 计
	
	2042
	20
	40840
	
	

	平山乡
	2002
	999.5
	20
	19990
	6
	1242

	
	2003
	1086.7
	20
	21734
	
	

	
	2005
	11.8
	20
	236
	
	

	小 计
	
	2098
	20
	41960
	
	

	大厂乡
	2002
	347.6
	20
	6952
	5
	519

	
	2003
	432.03
	20
	8640.6
	
	

	小 计
	
	779.63
	20
	15592.6
	
	

	小厂乡
	2002
	481.6
	20
	9632
	5
	778

	
	2003
	750.79
	20
	15015.8
	
	

	小 计
	
	1232.39
	20
	24647.8
	
	

	总合计
	
	17000
	20
	340000
	53
	5855


五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为加快推进梁河县2022年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，切实发挥项目资金效益，建立健全责任机制，确保项目建设按时、按质顺利实施，经县林草局研究决定，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段双宝  县林草局局长
副组长：杨世富  县林草局副局长
成  员：李玲艳  退耕办负责人   
  姚年昌  项目办主任
            饶万邦  生态修复股股长
蔺应礼  种苗站站长
曹加兴  有害生物检疫防治股股长 
何明垄  财务室负责人
尹兴竹  项目办副主任
张彦愉  项目办工作人员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项目办，办公室主任由杨世富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李玲艳、姚年昌同志兼任，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、并处理日常事务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
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，严格实行报账制度，专款专用，项目资金使用按要求进行公示，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。
（三）项目档案管理
项目档案管理。为使项目管理规范，根据相关要求及时收集、整理归档，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
（4） 资金支付
按财务管理要求，资金到账后，按照程序报批后兑付给退耕户。
（5） 项目验收
按照国家、省、州、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相关规定，项目完工后，及时组织开展项目初步验收并做好审计结算工作，最终报请县人民政府竣工验收。
六、效益分析
（一）经济效益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有利于改善林分结构，促进林木健康生长，使林分早郁闭、早成林，培育大径级用材林，获得最佳效益，从而增加了5855户农户收入，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。项目涉及9个乡镇，53个村（社区），5855户造林户。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林分环境，促进林木生长，提高林分质量，增强森林功能，同时也提高林农爱林、护林的积极性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优化了林分结构，提高林分质量，在涵养水源、保持水土、净化空气、改善自然生态环境、促进林产业增收、增效等方面将产生更加良好的生态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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